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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属各单位： 

《洛阳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调课 代课 停课管理规定》已经院

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:洛阳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调课 代课 停课管理规定 

 

 

2018 年 3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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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

洛阳职业技术学院 

教师调课、代课、停课管理规定 

 

为进一步规范教学管理，加强教学纪律，维护正常的教学秩

序，确保教学质量，创建优良的教风、学风，经研究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管理原则 

教学是学校中心工作，为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，各教学单位

必须强化教学管理，严格执行课程表安排完成教学任务。未经教

务部门同意，严禁任何部门擅自调课、停课，严禁教师个人私自

调课、代课、停课，严禁任何部门和个人占用教学时间进行非教

学活动。各系（院）部应严格控制调、停课，调、停课率纳入系

（院）部年度教学工作目标考核体系。 

二、调课、代课、停课的界定 

1.调课：因故改变上课时间或上课地点的情况为调课。 

2.代课：因故更换授课教师的情况为代课。 

3.停课：因故停止课程表中安排的课程教学，且当时未决定

补课的情况为停课。 

三、调课、代课、停课的申请、审批及有关要求 

（一）申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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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调课 

（1）病假：教师因病调课，需持二甲及以上等级医院出具

的病休证明和系（院）部出具的请假手续办理调课手续。 

（2）公假：严格控制教师因开会、出差、外出培训学习等

调课，确需调课的，需持会议通知和有关证明办理调课手续。 

（3）婚假、产假、丧假：按学校相关规定处理，持人事处

审批手续办理调课手续。 

（4）事假：教师因私事，原则上不得调课。确有特殊原因

的，报系（院）部领导批准后，到教务处办理审批手续。 

（5）其它：因突发性事由，教师无法事先办理调课手续的，

课前应及时向系（院）部领导报告，系（院）部须于第一时间报

教务处备案。本人于事后及时向系（院）部说明原因、补办调课

手续。 

2.代课 

代课按调课对待，按照调课审批程序办理。代课教师原则上

由开课系（院）部选派有胜任能力的教师上课。 

3.停课 

（1）凡节假日、运动会等涉及的停课，按校历和学校下发

的文件执行。 

（2）学校组织大型活动或重要会议需要停课时，由主办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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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提出书面申请，经教务处审核、分管校领导批准后，由教务处

统一下发停课通知。 

（3）在教学过程中不得以自习课等形式为名变相停课。 

（4）所有二级院系无权停课。 

（二）审批及有关要求 

1.教师因故需调课、代课、停课者，需提前填写《洛阳职业

技术学院教师调课审批表》。审批表经相关领导签字同意后，连

同证明材料报教务处教务科备案。调课审批程序按调课的学时数

作规定如下： 

（1）调课 4 学时及以下时，由教研室、系（院）部主任审

核，报教务处主管副处长批准。 

（2）调课 5～8学时（含 8学时），由教研室、系（院）部

主任审核，报教务处主管副处长和处长批准。 

（3）调课 8 学时以上时，由教研室、系（院）部主任和教

务处审核后，报学校主管领导批准。 

2.教师个人原因提出调课申请，经批准后可办理相关手续，

调课结果应由教师及所在系（院）部通知相关系（院）部及学生。 

3.系（院）部提出调课申请，教务处批准后可办理相关手续，

调课结果由系（院）部通知开课系（院）部及学生。 

4.教师申请调课、停课、代课，应由本人办理手续。确因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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殊情况不能亲自办理者，方可委托他人代办。 

5.调课审批表批准执行后，由教务处留存备案；复印件由申

请人（代办人）交课程所属系（院）部、授课班级所属系（院）

部各一份。 

6.行政兼课教师、其他部门兼课教师、代课教师要求调课的，

按其教学任务归属报相应教研室、系（院）部审批。 

四、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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